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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98�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8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美国衡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HEALGEN�

SCIENTIFIC� LLC）（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取得以下几款主要产品的境外认证，相关公告如下：

一、欧盟备案

产品名称

证书

编号

预期用途 授权日期 持证人

流式点阵分析仪

FLOW�LATTICE�ANALYZER

RPS/236/2023

该仪器与本公司生产的基于流式

细胞仪荧光法的产品结合使用，

用于受试者样本的定性或定量检

测

2023/2/8 美国衡健

新冠/甲乙流快速检测试剂盒

（鼻拭子）

COVID-19�＆ Influenza�A/B�Rapid

Test�Cassette�(Swab)

RPS/572/2023

用于对鼻拭子样本中新型冠状病

毒、甲型流感（包括H1N1亚型）/

乙型流感的核衣壳蛋白抗原的定

性和鉴别检测

2023/3/2 东方基因

二、美国FDA� 510K

产品名称

证书

编号

预期用途 授权日期 持证人

Healgen?�Accurate�Oral�Fluid�Drug�

Test

毒品唾液检测试剂（胶体金法）

K223162

本产品是一种快速定性免疫检测，

可用于初步定性联检唾液样本中

大麻和尼古丁药物的潜在滥用，该

产品仅供专业使用

2023/3/17 美国衡健

Healgen? � Accurate� Oral� Fluid�

Drug�Test�COT

尼古丁唾液检测试剂（胶体金法）

本产品是一种快速定性免疫检

测， 可用于初步定性检测唾液样

本中尼古丁药物的潜在滥用，可

供自测使用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流式点阵分析仪取得欧盟备案， 标志着公司自主研发的液态生物芯片相关仪器可在欧盟

地区开展销售。 新冠/甲乙流快速检测试剂盒（鼻拭子）产品适用于对新冠、流感联检，符合后疫情时期

常规鉴别诊断需求。

公司毒品唾液检测试剂（胶体金法）和尼古丁唾液检测试剂（胶体金法）取得美国FDA认证，完善

了公司毒品检测取样方式以及专业和家庭自测的应用场景。

三、风险提示

上述新增注册产品的实际销售业绩取决于产品竞争实力和市场销售能力，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

级市场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基因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4日

股票代码：6002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代码：110070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编号：临2023-015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再审判决后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审判监督，依法提起抗诉。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49,558,237.43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119号《民事判决

书》为终审判决，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2022年度确认负债49,558,237.43元。 后续公司将

根据进展情况并依据会计政策要求进行账务处理，最终结果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2023年3月23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最高人民检察院” ）高检控民监

受(2023)39号《受理通知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22年11月18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 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最高

法民再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分行垫

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本金49,558,237.43承担退款责任” 。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1月22日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临2022-056）。

公司不服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119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审判监督，

依法提起抗诉。

二、本次申请受理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予以受理。 并于2023年3月15日出具了高检控民监

受(2023)39号《受理通知书》。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119号《民事判决书》为终审判决，公司已按照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在2022年度确认负债49,558,237.43元。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并依据会计政策要求进行账务

处理，最终结果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953� � � � � � � � � �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6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质押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冯就景先生

关于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通知，获悉因公司可转债“日丰转债” 完成赎回及摘牌事宜，冯就景先生为可

转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部分股权，已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因此，上述股东所持有的部分股权已解除

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质押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期

质押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冯就景 是 5,097.7888 26.63% 14.47%

2021年

4月23日

2023年

3月22日

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二、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本次质押解除之后，冯就景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的

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

除质押

后质押

的股份

数量

（万股）

质押股

份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质押

股份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冯就景 19,139.6477 54.32% 7,529.2888 2431.5 12.70% 6.9% 2431.5 100% 16,708.1477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冯就景先生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 冯

就景先生承诺，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时，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 备查文件

(一)�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34� � � � �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3-042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叶海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神州数码” ）于2022年12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票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董事辛昕、高级管理人员叶海

强、李岩、韩智敏、吕敬、陆明、陈振坤、杨明朗、刘昕预计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742,27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1110%）。

近日公司收到高级管理人员叶海强的通知。 截至2023年3月22日，叶海强较上述减持预披露公告中

披露的减持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

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

将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叶海强在上述期间没有减持行为。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叶海强

合计持有股份 309,375 0.0463% 309,375 0.046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77,344 0.01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9,375 0.0463% 232,031 0.0347%

本次减持前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减持计划披露时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行权导致总股本数量变化，因此本次减持后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目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上表中

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高级管理人员叶海强减持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高级管理人员叶海强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进展与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4、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本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728� � � � � � � � �证券简称：格科微 公告编号：2023-005

格科微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308,250,120股，限售期为自相关股东持有格科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科微” 或“公司” ）股份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无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3月31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16日出具《关于同意格科微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49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

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49,888,718股，并于2021年

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2,498,887,173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2,334,202,77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64,684,394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10,237,709股限售股已于2022年2月

18日上市流通，首次公开发行原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及首次公开发行向战略投资者定向

配售的部分限售股共计587,109,063股已于2022年8月18日上市流通，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36,964,285股已于2023年2月13日起上市流通。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10日、

2022年8月10日、2023年2月6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格科微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格科微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及

《格科微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相关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36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共计

308,250,120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16户，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12.34%，该部分

限售股将于2023年3月31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

售股形成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格科微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格科微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就其持有的限

售股做出的主要承诺如下：

（一） 上海橙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电华登（成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如本单位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为申报前6个月前已发行的股份，则自公司本次发行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如本单位持有的公司股份为申报前6个月内的新增股份，则自本单位持有公司

股份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1）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规则中有关持股5%以上股东的相关要求进行减持。 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股份限售期届

满后两年内，减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单位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2）减持价格：如在限售期届满后两年内，在遵守本次发行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

下，本公司拟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

减持意向及拟减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公司，并由公司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

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

（二） 杭州芯正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日照常春藤藤科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闻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深

圳TCL战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石溪产恒集成电路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俱成秋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金泰丰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咨勋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杉芯聚（成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RITZ� HOLDINGS� LIMITED

“自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的流通限制或

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

（三） H&S� Technologies� Ltd.

“1.针对本单位持有的公司于申报前6个月内的新增股份，自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并完

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36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新增股份，也不得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针对本单位持有的剩余公司于申报前6个月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

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

份的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该等规定。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

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诺。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08,250,120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

12.34%。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3月3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浙江海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芯正微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728,620 2.03% 50,728,620 0

2 上海橙原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728,620 2.03% 50,728,620 0

3

上海常春藤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日照常春藤

藤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7,410,715 1.50% 37,410,715 0

4

中电华登（宁波）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

电华登（成都）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5,364,310 1.02% 25,364,310 0

5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428,570 0.86% 21,428,570 0

6 H&STechnologiesLtd. 14,803,570 0.59% 14,803,570 0

7 闻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7,857,145 0.71% 17,857,145 0

8 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7,857,145 0.71% 17,857,145 0

9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

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14,285,715 0.57% 14,285,715 0

10

宁波市九天矩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TCL

战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14,285 0.43% 10,714,285 0

11

南京俱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俱成

秋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28,570 0.36% 8,928,570 0

12

北京石溪清流投资有限公司－合肥石溪产恒

集成电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28,570 0.36% 8,928,570 0

13 广州金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8,928,570 0.36% 8,928,570 0

14 上海咨勋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35,715 0.32% 8,035,715 0

15

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杉芯聚 （成

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142,855 0.29% 7,142,855 0

16 RITZHOLDINGSLIMITED 5,107,145 0.20% 5,107,145 0

合计 308,250,120 12.34% 308,250,120 0

注：

1. 上表中的股东名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中登记的名称为准；

2.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方式保留2位小数；

3.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如有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08,250,120 自相关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并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之日起36个月

合计 308,250,120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科微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格科微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15� � � � � � � � � �证券简称：思林杰 公告编号：2023-005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

人” ）股东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 ）、佛山红土君晟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佛山红土” ）、广州红土天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红土天科” ）及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红土” ）合计持有公司

3,63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 上述股东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

IPO前取得股份，其中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934,274股，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704,226

股。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基于自身资金需求，深创投及佛山红土、红土天科、广东红土

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2,666,800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4%。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333,4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不超过1,333,400股。 集中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1%。大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采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创投、 佛山红

土、 红土天科、广

东红土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638,500 5.46% IPO前取得：3,638,500股

其中深创投持股953,500股，佛山红土持股749,000股，红土天科持股968,000股，广

东红土持股96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深创投、佛山红

土、 红土天科、

广东红土

3,638,500 5.46%

深创投直接持有佛山红土47.91%出资份额， 并间接

持有其普通合伙人珠海横琴红土君晟创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出资份额。

深创投直接持有红土天科31.88%股权， 并直接

持有其基金管理人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深创投直接持有广东红土35.08%股权， 并直接

持有其基金管理人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合计 3,638,500 5.46% —

鉴于上述关联关系，且深创投、佛山红土、红土天科和广东红土合计持有公司5.46%股

份，将上述4名股东均认定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深创投、佛山

红土、红土天

科、广东红土

不 超 过 ：2,

666,800股

不 超 过 ：

4%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333,400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1,333,

400股

2023/4/17 ～

2023/10/16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 身资金

需求

注：如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股份数将相

应进行调整。

集中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即2023年4月17日至2023

年10月16日； 大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 即2023年3月29日至

2023年9月28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股东深创投、佛山红土、红土天科和广东红土承诺：

“① 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本企业出具的承

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

锁定期内不减持持有公司的股份。

② 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③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④ 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人/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

势及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⑤ 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若本人/本企

业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等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⑥ 本人/本企业将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同时根据孰高孰长原则确定持股锁定期限；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

本人/本企业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股份锁定期限。

⑦ 本人/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

履行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基于其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资金安排、二级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

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相关股东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股东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相

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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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3月23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3月2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23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3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学峰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人，代表股份127,046,3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68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10,864,2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41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股份16,182,1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7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3人，代表股份32,717,4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16,907,1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17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5人，代表股份15,810,30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960％。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69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60％。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586％；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41％；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66％。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586％；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41％；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66％。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3�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92％；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1％；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235％。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4�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92％；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1％；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235％。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5�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586％；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41％；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66％。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6�发行股份限售期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92％；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1％；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235％。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67,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726％；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92％；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07,6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763％；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1％；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66％。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8�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586％；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119,3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341％；弃权2,112,4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566％。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09�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92％；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1％；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235％。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10�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92％；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097,4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1％；弃权2,134,3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2,4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235％。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102％；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7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9％。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102％；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7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9％。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5、《关于公司与李学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69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60％。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6、《关于公司与中核钛白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1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20％；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455％；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60％。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69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60％。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8、《关于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36,4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993％；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283％；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07,6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763％；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60％。

9、《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45,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132％；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102％；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7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9％。

关联股东李学峰、李安东、李安宗、李润生、李润泽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0、《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1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20％；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283％；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9％。

11、《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1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20％；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455％；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34,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6％；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60％。

1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1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20％；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283％；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9％。

13、《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1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20％；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283％；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9％。

14、《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36,4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993％；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283％；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7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07,6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763％；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1,997,7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060％。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814,5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20％；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283％；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485,7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094％；反对3,212,1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77％；弃权2,019,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7,725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亚晶律师、陈炳辉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